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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适用与实例》帮助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学习、了解社会保险相关法律知识
，利用社会保险制度规避单位用工风险，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适用与实例》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的条文为主线，结合相
关配套规章，对条文应如何适用做了详细而又深度的释解，并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案例，介绍了法
条适用中的常见情形。
通过阅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适用与实例》，读者可以了解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规定和
注意事项，按照法律的规定做好社会保险相关工作，最大程度地保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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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应用案例  1.林女士与北京市A肉食厂劳动争议案——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承担社会保
险中应当由用人单位缴纳的部分（该原则同样适用于第二十三条、第四十四条） 原告林女士诉称：其
于1990年人职A肉食厂，被告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1992年至2002年期间和2004年12月被告
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。
2004年12月和2007年年初，被告分别要求原告交纳2004年12月的养老保险64.2元以及1992年至2002年期
间的养老保险费用10000元，共计10064.2元，否则被告就同原告解除劳动合同。
无奈之下，原告只好如数交纳。
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要求于法无据，故诉至法院，请求：（1）确认被告收取原告社保金的行为违法
；（2）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支付的保险费l0064.2元。
 被告A肉食厂辩称：第一，原告在职期间，答辩人依法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。
第二，原告于2010年12月与答辩人解除劳动合同，双方皆承诺无其他争议并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
。
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，请依法不予支持。
 法院查明，林女士提交的2004年12月15日收据载明：今收到林女士交来12月份自付保险部分64.2元；
林女士提交的2007年11月29日收据载明：今收到林女士交来保险（1992～2002年）10000元。
上述收据上均加盖A肉食厂公章，交款人处由林女士的法定代理人林文铁签字。
A肉食厂对上述收据均不予认可。
 法院认为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
。
社会保险中应当由用人单位负责缴纳的部分，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个人承担。
林女士提交的收据加盖了A肉食厂的公章，A肉食厂虽对收据不予认可，但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
，故对林女士提交的收据法院予以采信。
因林女士称A肉食厂向其收取的10064.2元用于补缴其1992年至2002年的社会保险，故法院根据北京市社
会保险人员转移情况表认定A肉食厂与林女士应当分别承担的缴费数额。
根据上述北京市社会保险人员转移情况表，A肉食厂为林女士补缴的社会保险中，林女士个人应负担
的部分为2495元，A肉食厂应当将其多收取的7569.2元返还林女士。
因缴纳社会保险属于用人单位的强制性义务，故A肉食厂以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承诺双方
再无其他争议为由抗辩，法院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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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适用与实例》编辑推荐：详尽解读引导法条适用，应用实例配合理解操
作。
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社保缴费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、社保基金、社保经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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